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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送达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０１１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５

，

０１１

，

７４０．９６

元，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但未分

配利润仍为负数，董事会决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审议《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同意《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本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并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聘任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承担本公司的财务审计工作。 根据《业务约定书》，同意向其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审计费

４０

万元，另由本

公司承担异地审计工作的差旅费。

２０１２

年，同意继续聘任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承担本公司财务审计工作。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７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同意公司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任期一年，对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计，并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８

、审议《关于对

２０１１

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专项说明》

同意《关于对

２０１１

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专项说明》。

９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０

、审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１１

、审议《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

（

１

）预计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或销售产品，以及接受或提供劳务总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实际金额以合

同签订、执行情况为准，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或招标方式定价。

（

２

）预计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或销售产品，以及接受或提供劳务总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实际金额以合

同签订、执行情况为准，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或招标方式定价。

（

３

）预计公司下属公司广东腾远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或销售产品，以及接受或提供劳

务总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签订、执行情况为准，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或招标方式定价。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以上议案， 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以上额度内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本公司管理层将定期向董事会报告以上日常经营性关联的实施情况。

关联董事戚围岳、何键英已回避表决。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２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同意将公司经营范围予以变更，具体如下：

公司原经营范围：印刷机械及印刷电器产品制造；印刷物资销售；纸张、油墨、塑料及印刷工业专用设

备销售；汽车货运（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

口业务及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进料

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对书刊出版业、电子出版物、影视光盘、文化用品制作业、印刷业的投资。 兼营家

用电器、通信器材（不含无线发射装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金属材料、炉料、纺织品、文化用品批发兼

零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路牌、灯箱广告；代理国内自制广告业务；（含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兼营纸塑包

装制品及辅助材料开发研制、纸塑装璜饰品、商标、宣传工作画册、有价证券的印刷（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

支机构经营）。

现变更为：对酒店业、制造业、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进行项目投资；装饰装修；房屋租赁；园林绿化

（凭资质证经营）；商品房销售（凭资质证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材料及装潢材料的批发、零售；

该议案需经过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公司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以工商管理部门最终审核批准的内容

为准。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上述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事项的具体事宜。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相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改，具体如下：

原

《

公司章程

》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

：

公司以诚信为经营理念

，

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

、

地区优势

、

技

术优势

、

融资优势的基础上

，

加大现有印刷服务产品的科技含量

，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

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

，

使公司真正成为市场化

、

现代化

、

国际化

、

集团化的综合经营型企业

，

为国家

、

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

为广大股东创造丰厚的投资回报

。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主营

：

印刷机械及印刷电器产品制造

；

印刷物资销售

；

纸张

、

油墨

、

塑料及印刷工业专用设备销

售

；

汽车货运

（

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出口业务及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进口业务

；

经

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对书刊出版业

、

电子出版物

、

影视光盘

、

文化用品制作业

、

印刷业的投资

。

兼营家用电器

、

通信器材

（

不含无线发射

）、

电子产品

、

电子元器件

、

金属材料

、

炉

料

、

纺织品

、

文化用品批发兼零售

；

广告设计

、

制作

；

发布路牌

、

灯箱广告

；

代理国内自制广告业

务

；（

含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

兼营

：

纸塑包装制品及辅助材料开发研制

、

纸塑装潢饰品

、

商标

、

宣传画册

、

有价证券的印刷

（

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

现修改为：

第十二条：公司的经营宗旨：公司以诚信为经营理念。

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对酒店业、制造业、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进行

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装修；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凭资质证经营）；商品房销售（凭资质证经

营）；物业管理；建筑材料及装潢材料的批发、零售；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附：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相关资料进行必要的审

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落实，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同时，也不存在对

外担保，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无证券投资情况。

＠

２

、关于对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中山市东凤佛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所

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均为日常关联交易，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进

行了事先认可，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交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３

、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元，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主要来源于资产处置等非经常性损益，未分配利润仍为负数，董事会决定本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将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４

、对“非标准审计报告”的独立意见

对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同意公司董事会的相关说明及处理意见。 希望公司

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保留事项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同时，要进一步配合相关各方，

支持、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争取尽快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最终核准文件，注入优质资产。 并在适当

时候，建立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公司各方面处于正常运营状态，切实保护投资人利益。

５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的独立意见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制订的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戚围岳先生、何键英先生为关联董事均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履行

了法定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

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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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送达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２

人，实到监事

２

人。 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关于对

２０１１

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同意《关于对

２０１１

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附件一：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年报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的书

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４．

因此，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附件二：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

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４．

因此，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

ＳＴ

万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系交易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参照上年度日常经营中发生的交易情况，对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交易方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合同金额

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佛奥湾项目园建饰面铺装

及水电安装工程

８３７３９３８．３

元

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佛奥湾项目园建饰面铺装

及水电安装工程补充协议

５３７５６８１．４８

元

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佛奥湾

（

一区

）

绿化种植工

程

１６８７５６４．６０

元

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佛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佛奥市阳光花园

Ｈ１－Ｈ２８

号

楼园建工程

１８３２０５２．２２

元

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金额。

二、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

（

１

）预计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或销售产品，以及接受或提供劳务总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实际金额以合

同签订、执行情况为准，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或招标方式定价。

（

２

）预计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或销售产品，以及接受或提供劳务总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实际金额以合

同签订、执行情况为准，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或招标方式定价。

（

３

）预计公司下属公司广东腾远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向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或销售产品，以及接受或提供劳

务总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签订、执行情况为准，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或招标方式定价。

由于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实际控制人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由此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介绍

１

、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介绍

名称：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６８１４００００１８６８

经营范围： 兴建、开发商品房住宅及其租赁服务。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合计

１８７５５３．３５

万元，负债合计

１４８８６９．４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８６８３．９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９４６．０１

万元。

２

、中山市东凤佛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介绍

名称：中山市东凤佛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伍佰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５０７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物业租赁。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山市东凤佛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经审计资产合计

４３５７５．８２

万元，负

债合计

３０８２８．７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７４７．０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０６５３．１６

万元。

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中山市东凤佛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中山市东凤佛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均为本公司关联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市场价格或招标价格执行，由双方签

订合同，为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本公司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有积极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六、审议程序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２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制订的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认为上述预计

２０１２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市场原则基础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以上议案，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以上额度内的日常经营

性关联交易，本公司管理层将定期向董事会报告以上日常经营性关联的实施情况。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戚围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匡健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匡健军

公司负责人戚围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匡健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匡健军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５１

，

３６１

，

００５．８７ １４７

，

６８２

，

４３３．５３ ２．４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７

，

４１７

，

７７０．３８ １７

，

４０２

，

２６１．７０ ０．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

，

３７７

，

００２．４７ －４８４．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 －４８４．７１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

，

５０８．６８ １５

，

５０８．６８ －９４．８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９４．８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９４．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９ ０．０９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４３ ０．４３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６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２

，

８４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秦佳熙

３

，

１８９

，

４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８９

，

４８８

赵恒亮

１

，

９１７

，

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１７

，

５４０

周飞龙

１

，

６６８

，

７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８

，

７１９

黄冠辉

１

，

６３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３７

，

０００

孙兆艳

１

，

３６７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６７

，

１００

肖莲菊

１

，

２１７

，

３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１７

，

３３９

陈宏宇

１

，

２０８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０８

，

８００

沈容庆

１

，

１０７

，

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０７

，

８２０

刘文淳

９６８

，

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８

，

７９０

沈燕

８９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２

，

５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重大诉讼事项： 公司为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贷款

１１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一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到银行办理业务时发现银行账户无法正常使用，经询问获悉公司在华夏银

行武汉汉口支行、 工商银行桥口支行存款共计人民币

１

，

４３７

，

５９８．８０

元被扣划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公司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均被冻结，公司未收到任何关于上述事项的法律文件或书面通知。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司领导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询问相关事宜，拿到了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做出的（

２０１１

）越法民二初字第

２３８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１０

日内，被告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清偿借款本金

８００００００

元及利息（利息计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

３９３９７１１．９１

元，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按《借款合同》和《展期协议》约定

的利率和复利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给原告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被告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被告广州万鸿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追偿。

三、 被告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其质押物（被告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价值

范围内对被告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四、 驳回原告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拖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本案受理费

９１６７１

元、保全费

５０００

元、公告费

１０００

元，共

９７６７１

元，由被告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

确定的上诉请求数额标准计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３

、本公司核查情况：

一、 公司为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贷款

１１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和解事项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予以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

券时报》上本公司

２００９－０１４

号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出具了《关于解除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的

函》，主要内容如下：

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在我行贷款余额为

１１００

万元，欠息

３１４．６１８２８９

万元，贷款

由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我行与广州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万鸿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 广州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代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归还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贷款

３００

万元后，银行同意解除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剩余贷款本息

的连带担保责任。

由此，本公司的担保责任实际上已解除，并不应该承担上述事项中所述应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

二、除公司主动到法院拿到上述（

２０１１

）越法民二初字第

２３８

号民事判决书外，公司从未收到法院关

于上述诉讼事项的任何通知和文件，本公司认为，越秀区法院的判决程序违法、事实不清。 为保护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已决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提请撤销越秀区法院的判决。

同时，公司亦在积极与越秀区法院执行庭沟通，申请对本案暂缓执行。

（二）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公司诉讼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出具了强调意见，具体如

下：

＂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九）

１

、（十）

４

所述，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万鸿集

团与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尚在进行当中， 公司银行账户已于期后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

院冻结，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针对审计意见中的强调事项，本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实际控制人

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圆满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

公司与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讼事项， 公司已聘请了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向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提请撤销越秀区法院的判决。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方案。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戚围岳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九）

１

、（十）

４

所述，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万鸿集团

与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尚在进行当中，公司银行账户已于期后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冻

结，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１．４

公司负责人戚围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匡健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匡健军声

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万鸿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伟文 王丹凤

联系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阳新路特一号 武汉市汉阳区阳新路特一号

电话

０２７－８８０６６６６６ ０２７－８８０６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７－８８０６６６６６ ０２７－８８０６６６６６

电子信箱

ｗｄｆ９４６３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ｗｄｆ９４６３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３４９，５６４．７２ ６，８１９，８１３．０７ １５４．４０ ８，７５９，８７０．６８

营业利润

－５６７，５０３．５０ －２０，１８６，２４５．２０

不适用

－５４，２８２，２３２．１５

利润总额

２５，５３８，９７６．９３ ２９，０７８，９８７．２５ －１２．１７ ８，１３５，７３７．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０１１，７４０．９６ ２９，２０１，８０２．２０ －１４．３５ ８，１６４，８７３．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８８１，９１４．４７ －１４，７９２，６４３．２９

不适用

－２６，８４２，０４７．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８，７３１．０９ １０１，０２９，４６８．２８ －９９．９２ ３，７１５，５８６．３１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１４７，６８２，４３３．５３ ４１，１１４，４２６．０７ ２５９．２０ １３３，７７１，５５１．１２

负债总额

１３０，２８０，１７１．８３ ４９３，１６７，５３２．３７ －７３．５８ ５７２，６８４，７８０．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７，４０２，２６１．７０ －４５２，０５３，１０６．３０

不适用

－４７３，４５１，５３５．５４

总股本

２５１，４７７，５５０．００ ２０８，０６８，０３０．００ ２０．８６ ２０８，０６８，０３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１２ －１６．６７ ０．０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１２ －１６．６７ ０．０３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 －０．０６

不适用

－０．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０ ０．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０７ －２．１７

不适用

－２．２８

资产负债率

（％） ８８．２２ １，１９９．５０

减少

１，１１１．２８

个百分点

４２８．１１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５，１７５，６６４．９０ ２，９７５，６７１．９４ ２９，２８９，９１７．７１

债务重组损益

９２５，５７８．７４ ５１，８９３，９３６．００ ３２，３８７，９４０．００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

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２５２，２００．００ －９，２１６，９１８．５ －２８，４１１，０４８．６５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

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３２，２６２．６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

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２，６２５，６６５．１６ ６９２，４９６．３１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

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５２，５００．００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

收入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２３６．７９ －３１６．１９ ４７，６１５．８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１２５．００

合计

２５，８９３，６５５．４３ ４３，９９４，４４５．４９ ３５，００６，９２１．１７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２９

，

８４７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２８

，

８４２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８．２５ ４５

，

８８８

，

６７２ ４５

，

８８８

，

６７２

无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

司

国家

５．８４ １４

，

６７８

，

８６２ １４

，

６７８

，

８６２

无

上海万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８３ ４

，

５９３

，

６００ ４

，

５９３

，

６００

无

青岛国新航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８２ ４

，

５６８

，

４６１ ０

无

秦佳熙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７ ３

，

１８９

，

４８８ ０

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３ ３

，

０９０

，

８１４ ３

，

０９０

，

８１４

无

上海新元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４ ２

，

８７４

，

８８０ ２

，

８７４

，

８８０

无

上海浦东任辰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９ 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８０

，

０００

无

武汉同盈商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５ ２

，

３８８

，

６７２ ２

，

３８８

，

６７２

无

湖北省保险房地产开

发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９５ ２

，

３８８

，

６７２ ２

，

３８８

，

６７２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青岛国新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５６８

，

４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秦佳熙

３

，

１８９

，

４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赵恒亮

１

，

９１７

，

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冠辉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兆艳

１

，

３６７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于永洲

１

，

１６８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宇峰

８７７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彩霞

８６８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莉萌

８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姜成法

７９２

，

１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２０１１

年，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实际控制人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公司坚持以

＂

企业持续发展

＂

为核心，秉承稳健、务实的经营理念，推动了公司经营的稳步发展，圆满实施

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

一、

２０１１

年总体经营情况

１

、主要经营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７３４．９６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５４．４０ ％

；实现净利润

２

，

５０１．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字【

２０１１

】

４５

号《关于实施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的通知》及上证上字【

２０１１

】

４６

号文《关于同意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通知》，公司

以资本公积金向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公司股份总数已经变更为

２５１

，

４７７

，

５５０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合计豁免本公司

３６

，

１１０

万元债务，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豁免持有我公司的

１５３５

万元债务，上述豁免后使公司净资产相应

增加，公司财务指标大为改观，有利于公司经营与发展。

２０１１

年，为进一步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国家实施了极为严厉的调控政策，随着国家有关房地产调控

政策的不断加强，公司一直未能取得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终核准文件。

二、主要经营管理情况

１

、市场形势和经营环境变化分析

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属于建筑装饰，园林绿化行业。 相关行业在国家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整体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

此行业最大的特点为：市场容量大、周期性弱，充分竞争，受益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建筑装饰、

园林绿化市场保持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总体上看，公司的经营环境较好，未来市场空间较大。

２

、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在掌握市场合理定价的前提下，强化成本控制，提升

业务环节管控水平，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５４．９６

万元，为公司持续性经营奠定了基础。

为进一步开拓建筑装饰市场，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引进专业的合

作团队，组建广东腾远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室内设计、室内装饰工程施工、装饰建筑材料销售、工程管

理服务、水电安装、机电设备安装等业务。

３

、主要项目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稳健的发展战略，先后设计和施工了包括武汉俊贤雅居、佛奥湾、昆山佛奥棕榈

湾花园、中山佛奥花园等项目的铁艺工程、铝窗工程、绿化园建、装饰装修等。上述工程项目共完成产值为

１２５４．９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０４．２６

万元。

三、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分析

（

１

）资产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Ａ

、报告期应收帐款占资产总额

１．０６％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６．４４

万元，主要系增加应收装修工程款所

致；

Ｂ

、报告期其他应收款占资产总额

７．３１％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０６５．４８

万元，主要系增加应收武汉中央商

务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土地转让款

１

，

０８３．０１

万元所致；

Ｃ

、报告期存货占资产总额

０．７６％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２．４０

万元，主要系增加未完工装修工程施工成本

所致；

Ｄ

、报告期投资性房地产占资产总额

８４．５２％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

，

４８１．９８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根据公司

董事会决议，由于公司经营需要将武汉市硚口区民意四路

１０１

号地块及房屋用于长期出租，将该地块及房

屋由无形资产、固定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报告期根据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城区房

产信息，地理位置和环境、周边交通便捷度、商业繁华度、房屋状况、结构类型、装修标准等相关情况，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为

１２４

，

８１９

，

８００

元， 其中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房

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３

，

７５２

，

３６８．５１

元、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２７

，

４３５

，

５４７．６７

元；

Ｅ

、报告期应付帐款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３４．９２

万元，主要系增加应付装修材料款所致；

Ｆ

、报告期预收账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３．２４

万元，主要系预收的装修工程款所致；

Ｇ

、报告期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９．１３

万元，主要系增加未完装修工程应付工资款所致；

Ｈ

、报告期应交税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２５．２９

万元，主要系增加公司关联方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

司对公司豁免债务

１

，

５３５．５４

万元计算的应交所得税

３８３．８９

万元所致；

Ｉ

、报告期应付利息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１．９６

万元，主要系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硚口支行减免公司因上

年归还借款时间延迟几天产生的延迟利息

９２．５６

万元所致；

Ｊ

、报告期其他应付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９

，

４２６．６７

万元，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公司大股东广州美城投资有

限对公司发出《债务豁免函》，豁免其承继的佛山市顺德奥健投资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全部债权

３６１

，

１０７

，

６６７．３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出《债务豁免函》，豁

免持有公司的

１５

，

３５５

，

４００．００

元债务，上述大股东及关联方共计豁免债务

３７６

，

４６３

，

０６７．３２

元所致；

Ｋ

、报告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

，

１７７．３１

万元，主要系公司将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

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按该项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成本的差

额按所得税税率

２５％

计算计入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１

，

７５９

，

９７４．１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根据投资性

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与转换日的差额按所得税税率

２５％

计算计入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３

，

１２５．００

元所致；

Ｌ

、报告期股本较上年同期同增加

４

，

３４０．９５２

万元，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

４３

，

４０９

，

５２０

元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所致：

Ｍ

、报告期资本公积较上年同期同增加

４０

，

１０３．４１

万元，主要系增加

①

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时产生的差

额

７１

，

８１９

，

４０９．７２

元；增加

②

大股东及关联方豁免债务

３７２

，

６２４

，

２１７．３２

元；减少以资本公积金

４３

，

４０９

，

５２０

元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所致；

（

２

）收入及费用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Ａ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０５２．９８

万元，主要系主营业务装饰、绿化工程收入较上年增长

所致。

Ｂ

、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

，

２３６．７４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Ｃ

、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８３７．３５

万元，主要系上年同期根据协议分期归还工行硚口支行借

款相应计提了利息费用，借款已归还完毕，本期不计提利息费用所致。

Ｄ

、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

，

９７８

，

３９４．１４

元，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武汉长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损益

２

，

９７８

，

３９４．１４

元，本期没有此类事项发生所致。

Ｅ

、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

，

５７８．７４

万元，主要系债务重组利得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

，

０９６．８３

万元、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

，

５１８．０９

万元所致。

Ｆ

、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６２．８７

万元，主要系上所同期子公司武汉长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计提长信大厦第

３

层预计负债

２６２．５７

万元，本期没有此类事项发生所致。

（

３

）现金流量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Ａ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为

２

，

０５３．８４

万元，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１

，

６８６．９２

万元；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为

３６６．９２

万元主要系收到的往来款。报告期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为

２

，

０４５．９６

万元，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

４８４．７６

万元；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５０４．８３

万元；支付的各项税费为

１０８．４８

万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为

９４７．８９

万元主要系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支出。

Ｂ

、报告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为

３．５５

万元，主要系购置办公设备。

Ｃ

、报告期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３７

万元，比上年度

４４６．３７

万元减

少

４４２．００

万元。

四、主要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１

、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阳光棕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绿化种植、

销售、绿化工程管理服务为一体的一条龙企业。 公司以企业发展为主线，以

＂

战略、管理、成本

＂

为工作重

点，狠抓营销落实，完善内部管理。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本公司

１００％

持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６９．６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３９．００

万元，总资产

５９４．７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３２５．１４

万元。

２

、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室内设计、室内装饰工程施工、

装饰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设备安装。 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５．２９

万元，利润总额

６５．２６

万元，总资产

１０３０．１１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６３１．６０

万元。

五、公司目前存在的风险

１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不能获得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交易并核准豁免佛奥集团及富桥

实业因本次交易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佛奥集团及富桥实业申请豁免要

约收购义务同步进行，若其中任何一项未获相关批准或核准，则其他事项亦不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能

否顺利获得上述有权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及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六、对公司未来的展望

１

、完善内控制度，杜绝控制漏洞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指引》，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及其实施细则等制度体系，并加强制度的执

行力管理。 公司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机构设置、职责权

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明确公司每项具体业务的工作流程、权限控制及相关责任人。

２

、大力发展装修园林业务，积极减少关联交易

针对公司重组未能及时完成而公司持续经营发展又急待解决问题，我们通过购买装修和园林业务的

公司作为业务发展的基础，积聚各方的力量共同开拓发展好此项业务，为公司注入新的活力。在业务开展

初期，关联交易较多的出现，拟通过多种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积极改善业务结构等方式，拓

展业务渠道，提升独立开展业务的能力，积极减少关联交易。

３

、盘活现有资产，继续推动资产重组事宜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盘活现有资产的力度，提高运营效率，并继续推动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尽快落实

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工作。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装饰

、

园林工

程收入

１２，５４９，５６４．７２ ９，４１８，０４８．９７ ２４．９５ １，７４１．００ １，７４５．９９

减少

０．２１

个

百分点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说明

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

１５４．４％

主要系装饰、 园林工程收入较上年增长

１７４１．００％

同时减少

房屋租赁收入

１００％

所致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公司诉讼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出具了强调意见，具体如

下：

＂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九）

１

、（十）

４

所述，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万鸿集团

与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尚在进行当中，公司银行账户已于期后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冻

结，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针对审计意见中的强调事项，本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实际控制人佛

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圆满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

公司与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司已聘请了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向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提请撤销越秀区法院的判决。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

公司诉讼事项的不确定性出具了强调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

报告涉及的事项符合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监事会也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所做的专项

说明，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尽快消除强调事项提及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董事长： 戚围岳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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